
深福发改函〔2022〕49 号

福田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对深圳市福田区
政协六届二次会议提案第 20220075 号

的答复函

蔡戈鸣委员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发挥代建模式优势，在提效民生工程建

设及推动三大引擎高质量发展方面加大应用的若干建议》收

悉。我局高度重视，经认真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
2017 年 9 月，福田建立了全国领先的代建制管理办法及

相关配套文件，首次推出法治化、专业化、市场化的代建制 

“福田模式”。2019 年进一步优化升级代建制度体系，推动

代建制步入 2.0 时代。福田区“十四五”规划提出学校建设

提质提速、住房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，任务重时间紧，我区

将进一步深化改革，着手开展代建 3.0 制度体系改革，进一

步发挥代建模式优势并加大应用，保障福田十四五民生工程

建设。

一、构建多元化、一体化、集成化的新型代建体系。探

索构建行政代建和市场化代建并举的代建体制机制，充分发

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，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

用，通过双轮驱动推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有机统一，进

而推动政府投资代建项目高质量发展。对投资规模大、专业



性较强、工期时间紧或技术方案复杂的项目优先采用市场化

代建模式；应急工程、抢险救灾、保密工程等应优先选用行

政代建模式；项目单位不具备专业项目建设管理能力的，可

按程序移交区工务署实施；项目单位自身具备专业项目建设

管理能力（如下设建设管理事业单位的），可移交相关事业

单位实施行政代建。

二、探索行政代建具体实施路径多元化。一方面行政代

建项目可采用灵活多元的建设管理模式，在项目移交后，统

一建设管理单位可根据自身工程建设和管理力量的充足情

况，选择自行实施或市场化代建；另一方面鼓励行政代建项

目采用设计-采购-施工 EPC 总承包、全过程工程咨询、建筑

师负责制等方式进行建设管理模式创新。

三、建立项目管理专业人员的资源共享机制。根据《深

圳经济特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条例》，政府投资项目建设管

理模式分为自行实施、统一建设、市场化委托建设。然而这

三种模式之间相对独立、缺乏有效联动，未能充分发挥出政

府项目管理专业人员的技术力量。探索引入专业派驻和提前

介入机制，借鉴区工务署在政府投资项目中管理经验，发挥

其专业力量，协助各项目单位完成项目建设管理工作，以专

业人员为桥梁，打破传统建设管理的管理壁垒，深化各部门

间合作交流互鉴、强化资源整合共享，全面提升政府投资项

目建设效率，推进福田区建筑产业高质量发展。

四、构建智慧化、全流程、全覆盖代建项目监管体系。

《国务院关于印发“十四五”市场监管现代化规划的通知》



（国发〔2021〕30 号）强调“智慧监管手段广泛运用，多元

共治的监管格局加快构建，市场监管制度型开放水平进一步

提高”。传统项目阶段性监管方式割裂了项目的监管体系，

且未能充分结合现代化、智慧化管理手段，缺乏专业有效的

评价力量。探索构建全流程智慧化监管平台实现对政府投资

项目监管智能化、高效化、精细化、全覆盖；探索引入第三

方检查机制，引入社会专业人员力量，对政府投资代建项目

进行系统全面监督；最后通过项目后评价机制对项目监管结

果的合理运用，强化对代建项目事中事后监督，及时发现和

解决问题，形成监管闭环。

感谢您对福田发展的关注和支持！

福田区发展和改革局

2022 年 8 月 8 日


